
文件S/5111

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安全理事會第一00六次會議就巴勒斯坦問題通過之決議案

安全理事會，

噩按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 l5 及一九五一年五

月十八日決議案， 16

業已審議聯合國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關於泰柏立

亞斯湖區域及非武裝區域軍車活動之報告書， 17

業已聽取敍利亞阿拉伯共和國與以色列兩國代表

之陳述，

對於該區域所發生之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停戰協定

之事件深爲關懷，

特別鑒及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及敍利亞以色列停戰

總協定第一條之規定，

備悉停火已告實現，至為満意．

一．對於自一九六二年三月八 H起敍利亜阿拉伯

共和國與以色列間發生敵對行爲表示惋惜，並促請向

關係國政府遵守其根據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所負之義

務，不得以武力相威脅及使用武力；

二．重申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譴責以色列違反

15 同上，第三年，一丿L囤八年七月補編，文件 S/902 。

16 同上，第六年，一九五一年囤月、五月及六月份補
編，文件S/2157 （本文件原文見同上，第六年，第五因六次
會議，第二段）。

＂同上，第十七年，一九六二年一月、二月及三月份補
編．文件S/5102 and Add.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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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一九＊二年臼月九日］

停戰總協定採取軍事行動之安全理事會決議案， 18不

論此項行動是否爲報復而實施；

三．斷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七 H 以色列

之襲擊噸然違反該決議案，並促請以色列今後應審慎

避免此秤行動；

四．支持參謀長爲加強休戰監察組織維持及恢復

和平與查察及防止未來事件所建議之措施，並促請以

色列及敍利亞當局協助參謀長早日實施此等措施；

五．促請雙月恪遵一九六二年....::月十七日參謀長

所安排之停火；

六．要求嚴格遵守規定軍隊不得進入非武裝區域

之停戰總協定第五條及規定防衛區域軍隊限額之該協

定附件四，並促請以色列與敍利亞共和國政府與參謀

長合作以消除任何違反各該規定之悼事；

七．促請以色列與敍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兩國政府

與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合作，使其得以履行在停戰總

協定及安全理事會有關決議案下之責任，並勸促迅速

採取恢復混合停戰委員會活動及充分利用混合停戰楓

構所必要之－乩」步驟；

八．諮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斟酌需要提出關於悄

勢之報告。

18 同上，第 I一年，一九五六年一月、二月及三月份補
編，文件 S/353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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